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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外汇衍生品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外汇衍

生品业务，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加强外汇衍生品业务的内部控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

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外汇衍生品业务是指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在银

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用于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的各项外汇衍生品交易。

第二章 外汇衍生品业务管理原则

第三条 公司从事外汇衍生品业务，应遵循合法、审慎、安全的原则，所

有外汇衍生品业务均以规避风险、套期保值为目的。

第四条 公司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为基础，不得

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交易。

第五条 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仅与具有合法资质、信用良好、风险控制严

格的金融机构开展交易。

第三章 审批权限

第六条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应当编制可行性分析报告并提交董事

会审议。

外汇衍生品业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一）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

价值、预计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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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人民币；

（二）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

（三）公司从事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第四章 外汇衍生品业务的执行程序

第七条 业务部门根据公司进出口经营目标、客户合同、投融资等情况进

行预测并提出具体交易需求，作为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依据。

第八条 资金管理部根据业务部提交的具体需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实施交易员、复核员、部门领导、公司领导的四级管理审核机制。

第九条 法律事务部负责审查外汇衍生品业务相关合同的法律风险。

第十条 财务部负责外汇衍生品业务相关账务处理和会计规范。

第十一条 资金管理部密切关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操作

风险，建立汇率监控机制，合理安排资金头寸，避免因资金流动性不足导致的

违约风险，保障交易业务安全并定期报送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报告。当公司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出现重大异常情况时，应开展分析研判，及时向公司及董事

会报告，并采取应对措施。

第十二条 审计部定期对外汇衍生品业务的合规性、内控执行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

第五章 信息披露

第十三条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信息披露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

公告，包括董事会决议、业务额度、业务品种、风险分析及已开展业务的具体

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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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的任何条款，如与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应以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修订。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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